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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沂市金沂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太仓新太酒精有

限公司、江苏花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江汇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市华士

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苏州迈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佰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南大学、中国酒业协会酒精分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成虎、张超、陆志强、庄志国、李秋园、王如山、王伟军、汪李严、孟维华、王国明、

张梁、顾正华、张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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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合　戊　醇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混合戊醇的要求、分析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混合戊醇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本文件规定的混合戊醇，适用于以下主要用途：

ａ）　可以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的香精香料，应用于食品、化妆品等行业；

ｂ）　作为化工原料，应用于塑料、涂料等行业；

ｃ）　用于医药上可以制造药物、摄影药品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１９０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３９４．２　酒精通用分析方法

ＧＢ／Ｔ６２８３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方法（卡尔·费休法）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９７２２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ＧＢ１２４６３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５０９８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类别划分办法

ＧＢ１５６０３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混合戊醇　犿犻狓犲犱犻狊狅犪犿狔犾犪犾犮狅犺狅犾

以谷物、薯类、糖蜜或其他农作物为原料，经发酵、蒸馏生产乙醇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以异戊醇为

主要成分，含有乙醇、水及其他醇的混合物。

４　产品分类

根据我国工业产品分级惯例，产品指标分为优级和普通级两个等级。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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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要求

５．１　感官要求

外观上应是淡黄色至黄褐色、或无色的液体，无可见杂质，具有特殊的刺激性气味。

５．２　理化要求

理化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理化要求

项　　 目 优　 级 普 通 级

水分／％狑 ≤ １６ ２０

乙醇／％狑 ≤ １０ １５

丙醇＋丁醇／％狑 ≤ ２０ ３０

异戊醇／％狑 ≥ ５５ ４５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三级水。

外观检测应按ＧＢ／Ｔ３９４．２执行。

６．２　水分的测定

根据水分含量大小，取适量样品，按ＧＢ／Ｔ６２８３中的规定进行。水的质量分数狑水 数值以％表示。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两次测定结

果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６．３　其他理化指标

按附录Ａ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组批

７．１．１　同一类别、同一品质、规格相同的产品为一批。

７．１．２　罐、槽车装，以每一罐次、槽车为一批。

７．２　抽样

７．２．１　取样方法

取样方法如下：

ａ）　以槽车为单位包装的产品，每一槽车为一个样本，取一个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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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以桶装、瓶装的产品按表２抽取样本。

表２　抽样表

批量范围／桶或瓶 样本大小／桶或瓶

≤１５０ ５

１５１～３２００ ８

３２０１～３５０００ ２０

≥３５００１ ２３

７．２．２　从罐或槽车内上、中、下三个部位，立式罐按体积２∶３∶２比例、卧式罐按体积１∶３∶１比例取

样、槽车按体积１∶１∶１比例取样。桶装样品从中间部位取样。

７．２．３　每批取样５００ｍＬ，混匀，装入两个棕色细口试剂瓶中，立即贴上标签，注明：样品名称、生产原

料、批号（罐、槽车、桶编号）、取样时间与地点、采样人。一瓶检验，另一瓶保存两个月备查。

７．３　检验分类

７．３．１　出厂检验

７．３．１．１　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文件规定逐项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附上质量

合格证明书，方可出厂。

７．３．１．２　检验项目：感官要求、水分、乙醇、丙醇＋丁醇、异戊醇。

７．３．２　型式检验

７．３．２．１　检验项目：本文件中的全部要求项目。

７．３．２．２　一般情况下，每年进行一次，当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或者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亦应进行。

７．４　判定规则

７．４．１　检验结果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样品进

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７．４．２　若复检结果中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时，则判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７．４．３　当供需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委托有关单位进行仲裁检验，以仲裁检

验结果为准。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包装容器上应有清晰的标志，标明制造者名称和地址、生产日期、净含量、执行标准号及质量等级。

随车附有“出厂产品质量检验单”。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ＧＢ１９０和ＧＢ／Ｔ１９１的要求。

８．２　包装

包装材料和容器应使用专用的罐、槽车、桶和瓶，不应使用未做抗静电处理的容器，包装容器应清洁

干燥，标注内容应清晰可见，标签粘贴牢固；并应符合ＧＢ１２４６３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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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运输

８．３．１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运。

８．３．２　搬运时应轻装轻卸，严禁扔摔、撞击和剧烈震荡，应远离热源和火种。

８．３．３　运输过程应防火、防爆、防静电、防雷电，严禁曝晒。

８．３．４　并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０９８的规定。

８．４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应有防高温、火种、静电、雷电的设施，并要求在贮存区域

有醒目的“严禁火种”的警示牌；并应符合ＧＢ１５６０３的规定。

４

犜／犆犅犑７１０２—２０２０



附　录　犃

（规范性）

混合戊醇各组分质量分数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犃．１　原理

用气相色谱法，在选定的工作条件下，样品经汽化通过毛细管色谱柱，利用被测定的各组分在气液

两相中具有不同的分配系数，在柱内形成迁移速度的差异而得到分离。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

采用面积归一法定量。

犃．２　试剂

犃．２．１　氢气：体积分数不低于９９．９９％，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犃．２．２　氮气：体积分数不低于９９．９９％，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犃．２．３　空气：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犃．３　仪器

犃．３．１　气相色谱仪：配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整机灵敏度和稳定性符合ＧＢ／Ｔ９７２２中的有关规定，

线性范围满足分析要求。

犃．３．２　记录仪：色谱工作站。

犃．３．３　进样器：微量进样器，１μＬ；或者配备自动进样器。

犃．３．４　色谱柱及典型色谱操作条件见表Ａ．１。其他能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色谱柱和色谱操作条件也

可使用。

表犃．１　推荐的毛细管色谱柱和典型色谱操作条件

色谱柱 固定相为涂渍聚乙二醇的弹性石英毛细管柱

柱长×柱内径×液膜厚度 ３０ｍ×０．３２ｍｍ×０．５ｕｍ

柱温／℃ １１０℃保持８ｍｉｎ，５０℃／ｍｉｎ→１８０℃保持３０ｍｉｎ

汽化室／℃ ２３０℃

检测器／℃ ２３０℃

载气（Ｎ２）流量／（ｍＬ／ｍｉｎ） １．０

空气流量／（ｍＬ／ｍｉｎ） ３００

氢气流量／（ｍＬ／ｍｉｎ） ３０

尾吹气（Ｎ２）／（ｍＬ／ｍｉｎ） ２５

分流比 ５０∶１

进样量／μＬ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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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　分析步骤

犃．４．１　根据仪器说明书，启动气相色谱仪，按上述条件调试仪器，稳定后将样品混合均匀进样分析，用

色谱工作站计算结果。

犃．４．２　混合戊醇个组分含量测定典型色谱图见图Ａ．１。

　　标引序号说明：

　　１———乙醇；

２———正丙醇；

３———异丁醇；

４———正丁醇；

５———异戊醇。

图犃．１　混合戊醇各组分含量测定典型色谱图

犃．４．３　混合戊醇各组分在气相色谱仪的参考保留时间和相对保留值见表Ａ．２。

表犃．２　各组分的参考保留时间和相对保留值

峰序号 组分名称 参考保留时间／ｍｉｎ 相对保留值

１ 乙醇 ３．０２９ １

２ 正丙醇 ３．４８３ １．６２３

３ 异丁醇 ３．８５７ ２．１３７

４ 正丁醇 ４．３７９ ２．８５４

５ 异戊醇 ５．２３９ ４．０３４

犃．５　结果计算

各组分含量的计算，应符合ＧＢ／Ｔ８１７０的规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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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分质量分数狑，数值以％表示，按公式（Ａ．１）计算：

狑＝
犃狀

∑犃犻
×（１００－狑水

） …………………………（Ａ．１）

　　式中：

犃狀 ———试样中单组分的峰面积；

∑犃犻———试样中各组分的峰面积之和；

狑水
———按５．２测得的质量分数表示的水分数值。

犃．６　允许差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两次测定结

果算术平均值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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